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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元三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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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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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穴
一
毫

△
季* 

十
三
元
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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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元 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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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元 八毫 

十
六
元
弍
毫

遅

香港及中國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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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受限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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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堂接滙港紙 

及美紙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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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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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論
取
閱
久
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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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費
均
要
能
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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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
函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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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不
奉
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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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理
部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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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十
，八曲
夏
腰
議
次
丁
亥
年
二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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痩時價計算.

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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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接装修水龍 

本
公
司
專
承
接
験
修
各
種
水
龍
煖
氣
龍
 

水
厠
霜
櫃
及
油
煥
等
工
作
 - 
切
工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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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保
証
華
友
光
顧
宜
時
應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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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中
通
過
各
要
案
如
下
。㊀

全
國
經
濟 

委
員
會
組
織
條
例
交
立
法
院
完
成
立
法
 

一
程
序•
全
國
經
濟
委
員
會
物
價
委
員
會
 

組
織
章
程
核
准
備
案
・㊁
經
濟
專
門
委 

員
會
中
央
般
計
局
•
及
最
高
經
濟
委
員
 

會
•
研
究
居
正
委
員
等
提
議
實
施
計
創
 

經
濟
案
•
將
研
究
結
果
•
提
出
報
吿
幷
 

附
建
議
方
案
。
决
議
通
過
・
交
全
國
經
 

濟
委
員
會
籌
劇
施
行
草
案
- 

•
經濟委員在滬會議 

重
慶
廣
播
訊
•
國
府
經
濟
政
策
委
員
會
 

召
集
人
陳
立
夫
•
昨
五
日
在
上
海
邀
約
 

金
融
界
人
士
舉
行
會
議
，
商
討
經
濟
問
♦ 

題
•
到
有
劉
攻
芸
等
三
十
餘
人
-
陳
氏 

會
後
對
記
者
稱
。
此
次
到
滬
。
係
聽
取 

各
方
面
意
見
■
以
作
政
府
之
参
考
♦ 

® 東北共方士兵厭戰 

重
慶
廣
播
訊
，
長
春
消
息
•
據
杜
聿
明 

長
官
昨
對
記
者
稱
•
共
車
此
次
在
東
北
 

發
動
攻
勢
、
本
來
欲
以
兩
翼
包
圍
之
方
 

法 

襲
取
長
春
・
但
國
軍
用
反
包
圍
之
 

方
法
以
破
之
。
據
某
雙
觀
察
家
談
。
此 

次
共
軍
以
卄
餘
萬
兵
力
、
並
且
集
中
所
 

有
之
在
東
北
重
武
器
及
戰
車
。
大
隊
進 

一
攻•
結
果
毫
無
收
穫
。
其
主
要
原
因
係
 

由
於
士
兵
厭
戰
，
主
將
低
能
所
致
云
■ 

■
國
人
在
國
外
存
款
之
處
理
辦
法
 

在國府從詳審議中 

重
慶
廣
播
翻
・
國
人
在
國
外
存
欵
之
處
 

理
辦
法
♦
已
經
由
財
政
部
擬
就
我
呈
國
 

府
主
席
蔣
介
石
•
現
在
正
由
蔣
主
席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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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政
策
委
昌
會
・
從
詳
審
議
中
。
據 

聞
個
辦
法
極
爲
過
密
•
罐
可
能
使
國
外
 

存
欵
有
人
-
向
政
府
申
報
貢
献
國
家
。 

•

滬
查
金
潮
之

總報吿書即將發表 

重
慶
廣
播
訊
。
經
濟
監
察
團
到
上
海
澈
 

查
金
潮
之
總
報
吿
書
卽
將
發
表
•
據
負
一 

責
方
面
透
露
•
做
項
報
吿
內
容
。
比
諸 

監
察
委
員
所
指
出
者
更
爲
廣
泛
，
對
於 

金
潮
中
之
投
機
及
操
縱
份
子
・
曾
作
詳

11二
*
」心5

銀
本
行
有
特
別
辦
法
■ 
代 

華
友
解
决
帶
欵
囘
國
・ 

如
有
華
友 

國
書
，
睛 

來
與
本
行.
接
洽
。

如用中文與本 

行函商者••本 

行亦能解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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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格船輪抵三藩市

奧
國
=
一
藩
市
訊
・  

|60
總
統
輪
船
公
司
輪
船
美
格
將
軍
號
■
由
上
海
香
港
岷
尼
 

拉
經
檀
香
山
昨
六
日
上
午
十
時
來
抵
本
毋
■
停
泊
四
拾
四
號
碼
頭
■
中
西
搭
客 

共
六
百
五
拾
三
名
•
內
有
華
人
頑
等
搭
客
琴
師
董
任
堅
夫
人
及
兩
子
兩
女
•
中 

航
公
司
職
員
雷
明
德
雷
志
德
姊
妹
兩
人
6
及
持
政
府
證
照
來
美
研
究
教
育
及
考
 

査
醫
藥
般
備
人
員
•
與
電
影
界
伍
錦
霞
女
士
。
及
海
外
部
派
來
域
多
利
埠
新
民
 

國
報
股
務
之
何
颱
等
共
卜
餘
人
，
三
等
位
華
人
男
女
搭
各
二
百
五
十
人
•
內
有 

譲
桑
退
伍
軍
人
妻
及
子
女
白
餘
人
。
鼓
船
有
移
民
局
審
查
員
二
名
及
傳
譯
員
一 

名
•
乘
飛
便
往
檀
島
登
船
■
沿
途
在
船
上
審
查
搭
客
■
鼓
船
抵
毋
時
•
審
查
工 

作
經
已
完
妥
•
對
於
入
美
憑
證
充
足
者
。
經
預
先
批
准
放
行
。
絕
無
阻
留
。
船 

泊
碇
後
。
卽
繼
續
登
陸
對
於
新
客
及
離
奥
日
"
囘
鬓
者
，
與
退
伍
軍
人
妻
要
 

查
證 »
 者 •.
要
遷
往
移
民
候
審
所
審
查
・
但
祗
氤
三
數
宗
，
據
訊
，
核
局
擬
於 

將
來
華
人
搭
客
衆
多
時
。
卽
派
昌
至
中
國
隨
船
檢
驗
護
照
■
及
决
定
入
奥
資
格
 

■
以
資
快
捷
■
至
於
中
國
官
員
則
請
其
於
未
來
英
之
前
■
先
行
由
中
國
之
使
領
 

館
將
其
行
期
通
知
移
民
局
■
以
便
卽
時
放
行
。
又
輪
船
夷
格
將
軍
號
•
定
於
三 

月
拾
四
日
由
三
蘊
市
開
行
往
遠
東
各
埠
云
■

•
蔣介石宴民靑黨人

重
慶
廣
播
訊
，
國
府
主
席
傳
介
石
昨
力
日
下
午
一
點
鐘
。
在
官
邸
宴
請
民
社
及
 

青
年
兩
黨
此
次
到
京
之
全
体
人
士
張
君
瞰
左
舜
生
等
十
六
人
■
並
邀
請
邵
力
子
 

、。
陳
布
雷
・
吳
鼎
昌
•
雷
震
。
洪
蘭
友
等
作
陪
。
席
間
蔣
主
席
曾
就
全
盤
改
組
 

政
府
事
，
徵
諭
兩
黨
人
士
意
見
。
一 
般
人
相
信
。
政
府
對
於
責
任
内
閣
及
地
方
 

政
權
等
全
盤
問
題
，
均
在
考
慮
中
•
據
洪
蘭
友
談
•
全
盤
改
組
政
府
事
現
在
尙
 

.未
有
到
决
定
階
段
。$
 到
兩
黨
人
士
具
体
决
定
以
後
。
方
能
實
現
•
關
於
憲
政
 

實
施
促
進
會
。
短
期
內
卽
可
成
立
。

•
白崇 B
飛歸綏視察

重
慶
廣
播
訊
•
國
防
部
長
白
崇
禧
及
冷
欣
參
謀
長
，
鄧
文
儀
局
ft 等
抵
達
張
家
 

口
以
後
・ 
ID由
傅
作
義
長
官
，
陪
同
出
巡
市
區
普
觀
去
年
共
軍
潰
退
時
破
 

壊
之
戰
爭
遺
跡
・
昨
五
日
曾
分
別
召
集
被
地
黨
政
軍
首
長
談
話
•
並
在
市
府
閱
 

兵•
。一隨
乘
机
飛
往
歸
綏
視
察
•

■
卄中共員由寧返延

重
慶
廣
播
訊
・
據
南
京
美
使
館
消
息
。
美
方
連
日
已
開
始
協
助
中
共
人
昌
返
囘
 

中
共
控
制
區
■
本
來
計
割
最
後
 一  
部
之
中
共
人
員
七
十
名
■
定
五
日
由
重
慶
返
 

囘
延
安
。
但
事
實
上
僅
有
賣
架
到
達
重
慶
之
飛
機
■
可
以
載
運
廿
人
飛
往
延
安
 

•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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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府美金債作外滙

上
海
二
月
廿
一
日
航
訊
■
南
京
廿
日
消
息
，
據
財
政
部
稱
・
自
政
府
於
卅
五
年
 

二
月
公
佈
外
滙
管
理
條
例
後
・
凡
政
府
發
行
之
类
金
債
券
■
依
照
該
條
例
規
定
 

■
槪
視
爲
外
滙
，
故
到
期
之
奥
金
公
債
上
奥
金
儲
券
。
息
票
中
籤
票
。
均
可
向
 

指
定
銀
行
■
依
照
新
滙
率
■
兌
換
法
幣
■

■
宣傳部又招待記者

重
慶
暮
執
。 
88 府
官
傳
部
在
五
日
下
午
四
點
半
鐘
舉
行
記
者
招
待
會
・
由
彭
 

部
長
學
沛
主
持
■
彭
氏
答
復
記
者
之
問
題
稱
•
經
濟
緊
急
措
施
係
政
府
正
式
會
 

議
16 過
■
不
但
不
因
宋
院
長
辭
職
而
有
所
改
變
。
而
且
政
府
更
决
定
澈
底
推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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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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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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